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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机舱监视报警装置技术条件

    本技术条件适用于民用船舶机舱主辅机设备的连续或巡回监视、报警、测量、显示以及打印记录
装置 (以下称报警装置)。

    对于特殊要求的报警装置应在相应的技术文件中作补充规定。

名词、术语

  1. 1

  1. 2

  1. 3

    1. 4

器件。

  1.5

    1. 6

处所 。

连续监视报警:不间断地对被测点的物理量进行测量与监视的报警方式。

巡回监视报警:按预定周期断续地对被测点的物理量进行测量与监视的方式。

传感器:把被侧物理量转换为与之有确定对应关系的电量输出的测量器件。

变送器:借助J飞传感兀件的输出转换出与被测物理量有确定对应关系的电量输出的侧量变换

延伸报警:将报警信号扩展到有关处所的报警方式。
分组报警箱:按报警对象重要程度或系统区别分类的组合报警信号箱，一般安装于延伸报警

技术要求

  21环境条件

    报警装置在下列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0一550C。当报警装置安装在有发热部件的柜 (箱、台)内工作时，应能承受高
温701C 2小时不失效。

    b. 湿度:当温度等于或小于40℃时，相对湿度为%一100%，当温度高于40℃时，相对湿度为
70 。

    c. 振动:频率在2.0 -13.2 Hz,位移幅值1 1.0 mm;频率13.2 - 80. 0 H z，加速度幅值
士0.7g。

    最大加速度为0.79。

    对传感器和变送器的考核按特殊规定要求。

    d. 横摇:22.50，周期los，线性垂直加速度1 LOB。
    e. 倾斜:从安装位置向各方向倾斜22.5 0 o

    f. 周围环境空气中含有盐雾、油雾、灰尘及霉菌等影响。
  2. 2 电源电压和频率在下述变化情况下，报警装置应能正常工作。
  2. 2. 1 交流 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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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化

稳 态

    %

瞬 态

% 恢复时间 5

电 压
频 率 重105 1 20110 ;

  2.2.2 直 VF

    蓄电池电源电压变化为十30%一一25%;

    充电期间报警装置不接在蓄电池上时，电压变化可考虑为土20%-

  2.a 结构和材料
  2. 3. 1报警装置箱体结构的防护型式为IP20级和IP22级。

  2.3. 2 外壳接地应有良好措施，外壳不能作为电路的任何组成部分。
  2. 3. 3 报警装置的结构应使调整简单，印刷电路板及零部件应便于拆换，拆换时相互间应有不发

生错位的措施，或加以明显的识别标记。

  2. 3. 4 组装后的印刷电路板应进行防潮湿、防霉菌、防盐雾处理。

  2. 3.5 重要用途的可调器件应定位可靠，插人式底座和印刷板应接触良好并有防松措施，防止受

到冲击或振动时脱开。

  2. 3. B 报警装置金属部件应采取有效的涂覆，以达到防腐、防锈的目的。
  2. 3. 1 应有足够的空间，使电缆和电线能够方便地进行连接和敷设。一个接线端子一般不超过两

根外接线。所有端子应有清晰的识别标志。

2. 4 报警装置的监视与报警功能

2,4.1 报警装置的输入方式包括模拟量输人 (mV, V、mA)和开关量输人。

  2. 4. 2 模拟量输入时 ，报番装置 应设有可 以调整 的上限值 、下 限值给定装置 ，各种侧量值超 越限

i1 t时均应能产生区别于其他系统 (如火警)的声光报警。光报警动作对每一个测点能有明显的辨认标

志。对应于每一测点的指示灯颜色:当机电设备故障必须使其立即停止时，尽量使用红色。
    巡回监视报警方式的报警装置设有表明越上限和越下限的总报警灯。
  2‘3 除报警装置本体有声光报警装置外，尚能设有报警信号输出触点，以备延伸报警之用。
  2.4.4 报警装置设有声、光应答按钮，其声、光报警及应答的动作形式如表2，但报警装置在故

障消失前，应答按钮消声时不得消光。

    报警装置以外的应答动作不应消除报警装置本身的报警。
  2. 4.5 报警应答后，故障尚未排除时应不影响其他点的正常报著动作。

  2. 4. B 巡回式报警装置越限时，仅在每一测点的首次周期扫查时产生报警动作。

  2. 4.了 报警装置必要时应设有报警延时和报警抑制功能，以防由于电源波动或其他短暂干扰以及
某些设备如柴油机的转速、压力等在启动时所引起的暂时参数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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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序

号

形 式 信 号

1 2 3

发 故 声 光

羲隋应应
障失答答

发声故光

羲应髦应
障答失答

发声光故

蠢应应髦
障答答失

故障信号 . .. ....

  I

1
声光应答

按钮合一

声应答

光应答

指示灯

可听报警器

I 下

III川 II. fii-
... 「

2
声光应答

按钮分开

声应答

光应答

指示灯

可听报警 器

I I I

’! I 】

11111111 I川W 川 .

.. . .
门. ...目目 .曰... .

    3

声光应答

按钮合一

有快慢闪

声 应答

光应答

指示灯

可听报警器

】 I I

I旧. I!二 川..
.. . .

4

声光应答

按钮分开

有快 慢闪

声应答

光应答

指示灯

可听报 警器

! ! I
! ! !

u口1. u川u I!川-
. .

注:①连续式报菩装置的报普动作可选用表中任一种形式，巡回式报警装置的报警动作可选用表中的1或2的
      任一种形式 。

②报普灯闪光频率:快闪为每秒1.6Hz，占空比1:2;慢闪为。.8 Hz，占空比1:4。

  2‘

理 时;

4二 无人值班体制机舱的报警装置在第一次延伸报警二至三分钟 (可调)后仍无值班人员来处

应立即向指定处所发出重复延伸报警信号。
  之.4.， 任何报警通路中的故障应不影响其他电路的正常工作。

  2. 5 报警装置的侧1ff值和给定值显示功能
    当报警装置设有测量值和给定值显示器时，应满足如下功能:

  2. 5. 1测量值和给定值可在任何时间进行手动显示。
  2. 5. 2 显示值应符合测点的实际物理量值。
  2. 5. 3 连续式报警装置的显示方式可为指示仪表式或数字式，数字式显示内容为:符号、参数值

  (有效数三位)、单位。

    巡回式的报警装置显示方式为数字式，显示内容最少应包括有时间、组序号、符号、参数值 (有

效位数三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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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6 报警装置的故障记录和数据记录功能
    当报警装置设有故障和数据记录装置时，应满足如下功能:
  2, 6. 1 连续式报警装置故障报警时应由故障记录打字机记录:故障时间、组序号、故障性质 (越

限和复限)或由数据记录打字机记录:故障时间、组序号、符号、测量值有效位数三位。

    巡回式报警装置报警时应由故障记录装置在故障报警同时进行故障记录，内容最少应包括有:故
障时间、故障点组序号、符号、故障参数值有效位数三位或由数据记录打字机记录。

  2, 6, 2 记录装置应能随时手动召唤打印和定时全点打印，定时打印的周期为半小时、一小时、二

小时、四小时。
  2. 6. 3 故障消失时，要进行复限打印记录，打印内容同2.6.1项。

  2. 6, 4 故障点的超限和复限打印应有明显的辨认标志。

  2. 7 报警装置的自检功能
    对于报警装置的主要功能应进行自检和报警。

  2.了.1 保险丝断:电源回路的每一保险丝断开均应报警。

  2.了.2 电源失电:报警装置的主电源失电应报警。

  2, 7. 3 传感器或变送器故障:传感器或变送器故障应能报警 (开关量传感器除外)。

  2. 7. 4 箱体内部温度过高:必要时，箱柜式报警装置内部温度超过规定值应报警。

  2.8 报警装置的其他功能
  2, 8, 1应设置蓄电池备用电源，当主电源失电时，备用电源应自行投人。

  2. 8, 2 不使用的测点可任意退出，已退出点应呈不显示、不打印、不报警状态。

  2. 8. 3 可听及可视报警器均能随时手动检查。

  2, 8. 4 报警装置可设有平均值的测量与监视功能。
  2, 8. 5 巡回式报警装置的扫查周期不大于los,测点较多时可考虑加速选点扫查功能。同时为了

提供调整方便应设有手动步进和定点测量功能。
  2二 精度

    检侧精度在。一55℃时不大于士1.5%，且在10-40℃时，不大于士1.0 (满量程计算，不包

括传感元件和显示误差)。

  2. 10 附件配套与配件
  2. 10. 1 根据需要配置延伸分组报警箱。
    分组报警箱的报警灯颜色为:机电设备故障性质必须使其立即停止运行时，用红色;而可稍缓采

取措施时用黄色。

    分组报警箱应设有消声按钮，但只允许消除本身的声报警。

  2, 10. 2 除按有关规定配置备件外，报警装置所用传感器、变送器等均应配套供应并附备品。

    a. 传感器、变送器备用量为每种规格常用量的1/10(最少一只)。
    b. 印刷电路插件板备用量为每种规格常用量的1/20(最少一块)。

    c. 应备有印刷电路插件板的接长板，以备报警装置在运行时调试与检修。
    d. 其他备件按协商配备。

  2. 10. 3 传旗器的要求及安装
    a. 传iq,.器应能在长时期内具有稳定、正确和可重复的工作性能。

    b. 传感器在机械上应坚固耐用，电路连接可靠。

    。.所有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应使传感器的输出为变量的真实测量值。
    d. 传感器应具有与所测变量的参数变化相适应的响应时间。

  2, 11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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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装置电源端子对地绝缘电阻:当报警装置标称电压等于或小于65V时为lomo,湿热试验后
为1 M S2，试验电压2倍于电源电压，至少24V (直流);标称电压大于65V时为100 M 62 ,湿热试验

后为10 M S2，试验电压为500 V(直流)。

    报警装置能在一般电磁千扰场合下正常工作。

3检验规则

  3. 1 报警装置的试验分为型式试验和出厂试验，在如下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试验。

    a. 试制产品和产品转厂生产时;

    b. 结构、工艺及材料的更改足以影响产品性能时;

    c, 验船部门认为需要时。

    d 每隔四年做定期检查。
  3. 2 型式试验项目规定如下:

    a. 外观检查;

    b. 功能检查;

    c. 精度检查;

    d. 高温试验;

    e. 湿热试验;

    f. 绝缘电阻试验;

    9. 耐压试验;

    h. 金属零部件被覆层耐盐雾试验 (对采用同一种涂覆方法的只选用代表性部件进行);
    I. 绝缘材料零部件的耐霉菌试验。
    1. 防护性能试验，

    k. 倾斜、摇摆试验;

    二 耐振动性能试验;

    m. 电源变化运行试验;

    n. 特殊要求试验.

  3. 3 出厂试验项目为第3.2条中的a, b, c, f , g款。

. 试验方法

  4. 1外观检查

    外表面及安装尺寸应符合图纸规定，表面被覆不得有龟裂、剥皮、擦伤、变色等异常现象。
  4. 2 功能检查

    报警装置在正常使用状态下逐步按第2.5一2.9条进行检查，其功能效果应满足规定要求。
  4. 3 精度检查

    报警装置的信号输人端子接人适当的信号、检查其精度并应符合规定要求。

  4. 4耐振动性能试验

    耐振动性能试验按GB 2423 . 10-81《电工电子产 nu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Fc:振动
(正弦)试验方法》进行，根据试验Fc第6条要求，并按CB *3170-83《船舶机舱自动控制和监测

装置振动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

  4. 4. 1 按本技术条件中第3.2条中的a,b, c款进行初始检查。
  4. 4. 2 振动频率和振幅，按CB * 3170-83中第3.1条的一般场合选用。
  4. 4. 3 试脸结束，按3.2条中的a ,b, c款进行检查，应能满足规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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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高孟试验

    高温试验按G B 2423.2-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B:高温试验方法》中的第6

条要求及试验Bb:非散热试验样品的温度渐变的高温试验方法和CB.3171-83《船舶机舱自动控
制和监测装置高温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

  4, 5, 1 按本技术条件中第3.2条a,b,c款进行初始检查。
  4, 5. 2 被试装置在55 1 2℃高温下暴露16小时，在试验终了前一小时按本技术条件第3.2条a、
b, c款进行检查，并满足规定要求。

  ‘.5. 8 对于安装在有发热部件的柜 (箱、台)内工作的报警装置，则应做升温至70 1 2℃保持2

小时的扩大高温试验，在70℃高温最后半小时被试装置按3.2条b款检查，应不失效。

  ‘.6湿热试验

    湿热试验按GB 2423. 4 -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进行，根据试验Db的第9条要求，并按CB* 3173-83《船舶机舱自动控制和监测装置湿热试验方

法》的规定进行。

  4, 6. 1按本技术条件第3.2条a, b,c,f款进行初始检查。
  4, 8, 2 试验在最后2小时应按本技术条件的第3.2条b, c款进行中间检测，并满足规定要求。

  4. 8, 8 试验在大气条件下恢复1至2小时后，进行本技术条件3.2条a, b,c,f款进行检查，并

满足规定要求。

  4,7绝缘电阻试验

    在4.6试验之前及以后，应分别进行绝缘电阻试验。试验时拆除所有印刷线路板插件，在电源端
子与地之间进行绝缘电阻测试，电阻值应不低于2.12款的规定。

  4二 耐压试验
    拔出或断开所有印刷电路插件板及半导体部件，对受试装置的带电部分对地之间应施以表3所规

定的试验电压，历时1分钟而无击穿和闪络现象。

表 3

额 定 绝 缘 电 压
    (交流或直流)V

试 验 电 压

  (交流或直流)V

  ‘肋

61- 300

301 - 600

1000

2000

2500

‘，二 蔺试牲

  霉菌试验按GB 2423. 16-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J;

  二 本试验只要求做外观检查。

  b. 允许长霉等级二级;
  c. 试验时间为28天。

4. 10 盐界试验
  盐雾试验按GB 2423.17-81《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Ka.

  a， 试前试样用酒精进行表面油污清洗，

  七. 进行初始外观检查。
  c. 试验持续时间为96小时;

  d. 最后检查按表4。

长霉试验方法》进行:

盐雾试验方法》进行:



CB. 3153- 83

表 4

底金 8

材 V 零件类别 镀 层 类 别 后处 理 合 格 要 求

碳

钢

一般结构件

铜十镍+铬
一抛光 主要表面无棕锈

低锡青铜、铬

锌

一钝化

  主要表面

  无白色或

灰黑色腐蚀物

福

紧固件
锌

锡

弹性零件

锌 驱 氢

  十

钝化福

铜

和

铜
n
L」

金

一般结构件
镍 +铬 抛 光

  主要表而

无伐绿色腐蚀物

镍或高锡青铜   主要表面

  无灰色或

浅绿色腐蚀物

紧固件 镍或 高锡青

弹性零件 镍

电连接件
锡

    主要表面
无灰黑色腐蚀物

银 钝化 主要表面无铜绿

  4. 1 1倾斜、摇摆试验
  4.11.1倾斜:以倾斜22.5“的角度，在前后左右四个方向各进行15分钟。
  4. 11. 2 横摇:以幅度22.5 0、周期为los。在前后和左右两个垂直方向各进行10分钟，有自由液

面的报警装置进行15分钟。

  4. 11. 3 作此试验的报警装置应通电工作，试验后应进行3.2条a,b,c款规定的检查。

  4. 12防护试验 (防滴)
    防护试验方法及检查如下:

  4. 12. 1 防护试脸的设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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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承台应 小丁试品

防滴试gal设备

  4. 12. 2 调节滴水量为每分钟3 mm。试品依次在两个成直角的平面内 (取防护最薄弱的位置)，

倾斜至与正常1作位置成15“角，全部试验时间为10分钟。
  4. 12. 3 壳内进水量不应妨碍产品正常运行。
  4. 13 电源变化运行试验

    报警装置的交流电压和频率的变化应按表5所规定5种组合进行试验。蓄电池供电时，其电源的
电压变化应按2.2.2款所规定的变化范围进行试验。其中蓄电池供电及表6中第1.2.3种组合试验时间

为15分钟，表5中第4 .5种组合瞬变次数不少于三次。

表 5

组 合
电 压 变 化

  (稳态)%

频 率 变 化

    (稳态)%

1

2

3 立}}
+5

一5

一5

瞬态电压变化%
(恢复时1'il3s)

瞬态频率变化%
(恢复时间3s)

; ‘;; +10-10

4. 1 4特殊要求试验
  该试验按有关文件规定协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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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标志

    报警装置均应有中文或英文表示的耐久而且不易腐蚀，不易脱落的铭牌。铭牌上应清晰标注下列

内容;

    二 国名，

    七. 制造厂名。

    c. 型号及产品代号;

    d. 电源电压 (V)、频率 (Hz)，

    e. 消耗功率 (W);

    f. 总重量 (kg)，

    二 制造年月日.

    h. 必要的其他说明。

.包装、运翰、贮存

    报警装置的包装应能避免日晒雨淋及受潮，并使各部件在运输途中不致受到损伤。报警装置应贮
存在通风于燥的室内。

7 随机文件、备件和贮存

7. 1报警装置均应附有全套的安装使用说明书、产品证明书和出厂试验数据。

7. 2 报警装置应附有相应的备品及备件清单。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船舶电器专业组提出，由704所归口。

本标准由704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吕景昆。


